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５１０

公司简称：天汽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７

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承担连带责任。

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６

日

１０

：

００

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及会议资料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０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应到董事

１１

名，实到董事

１１

名。 会议的通知、召开以及参与表决董事人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天津

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胡津生先生主持。 出席会议的董事以记名投票的方式一致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以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公司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自筹

资金共计人民币

５６

，

２２５

，

６６７．５４

元。 审计机构已就公司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报告，

保荐机构出具了核查意见对公司实施该事项无异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专项意见，对本议案无异议。

具体公告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和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特此公告。

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６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５１０

公司简称：天汽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８

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承担连带责任。

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６

日

１０

：

００

在公司

４０２

会议室召开。 召开会议的通知及会议资料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０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应到监事

３

名，实到监事

３

名。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监事人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

《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王子玲女士主持。经参加会议监事认真审议并通过现场投票表决方式一致通过了

如下决议：

一、以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经与会监事审议，公司用募集资金

５６

，

２２５

，

６６７．５４

元置换已预先投入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同等金

额的自筹资金，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

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５６

，

２２５

，

６６７．５４

元置换已预先投入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同等金额的自筹

资金。

特此公告！

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６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５１０

公司简称：天汽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９

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承担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５３６

号文批准，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

司”）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５

，

２００

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

１７．５０

元，本次募集资金总额

为人民币

９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８６５

，

９２０

，

１６８．４０

元。上述

募集资金已经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验，并出具了中瑞岳华验字［

２０１０

］

２９３

号《验资报告》。

根据《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披露，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将用于《高档轿车覆盖件模具数字化

制造项目》，项目投资总额约为

２９９

，

５００

，

０００

元，具体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项目名称 产 能 总投资 项目核准单位 项目备案和核准情况

高档轿车覆盖件模

具数字化制造项目

１

，

０００

标准套

２９

，

９５０

万元 天津市发改委 津发改许可

［

２０１０

］

１８

号

二、以自筹资金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为了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进行，公司已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中瑞岳华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公司以自筹资金先期投入募集资 金项目的事项进行了专项审核， 并出具了中

瑞岳华专审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０１６

号《关于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鉴证报告》。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实际已投入的具体情况如

下：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土建及设备

支出

购置土地使用权 成本支出 小计

高档轿车覆盖件模具数字

化制造项目

４２

，

３８４

，

４２２．５０ １３

，

８４１

，

２４５．０４ ５６

，

２２５

，

６６７．５４

本次置换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

６

个月。

三、相关审核及批准程序

（一）董事会决议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６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已

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５６

，

２２５

，

６６７．５４

元置换已预先

投入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同等金额的自筹资金。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经审核后，对该事项发表意见认为：公司本次将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自筹资金，内容及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将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没有与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

股东利益的情况。 公司预先以自筹资金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行为符合维护公司发展利益的需要，符

合全体股东利益。 同意公司用募集资金

５６

，

２２５

，

６６７．５４

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

金。

（三）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公司用募集资金

５６

，

２２５

，

６６７．５４

元置换已预先投入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同等金

额的自筹资金，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

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５６

，

２２５

，

６６７．５４

元置换已预先投入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同等金额的自筹

资金。

（二）公司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天津汽

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核查意见》，意见认为：

经核查，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

效率。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已经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进行专项审

计，并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专项意见，募集资金的使用符合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实施计划，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及保荐代表人认为上述募集资金使用行为已经过必要的审批程序，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对

公司实施该事项无异议。

四、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３

、关于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独立董事意见；

４

、中瑞岳华专审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０１６

号《关于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鉴证报告》；

５

、 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６

日

关于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鉴证报告

中瑞岳华专审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０１６

号

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我们接受委托，对后附的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汽模公司”）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止的《关于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专项报告》进行了鉴证。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临时

报告内容与格式指引第

９

号：募集资金年度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等有关规定，编制《关于以自筹资金预

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专项报告》，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实物依据、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口头

证言以及我们认为必要的其他证据，是天汽模公司董事会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鉴证工作的基础

上，对《关于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专项报告》发表鉴证意见。

我们按照 《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３１０１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

务》的规定执行了鉴证工作，该准则要求我们遵守职业道德规范，计划和实施鉴证工作以对《关于以自筹

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专项报告》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 在执行鉴证工作的过

程中，我们实施了检查会计记录、重新计算相关项目金额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 我们相信，我们的鉴证

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我们认为，天汽模公司董事会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止的《关于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专项报告》已经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中小企业

板上市公司临时报告内容与格式指引第

９

号：募集资金年度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等有关规定编制，在所

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天汽模公司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的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使用情况。

本鉴证报告仅供天汽模公司用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之目的

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中国注册会计师：张娥

－－－－－－－－－－－－－－－

中国·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王志喜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０

日

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专项报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临时

报告内容与格式指引第

９

号：募集资金年度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等有关规定，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董事会编制了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关于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的数额和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５３６

号”文核准，公司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

Ａ

股）

５

，

２００

万股，发行价格每股

１７．５０

元，募集资金总额

９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扣除承销及保荐费

３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后，实际募集股款人民币

８７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已由主承销商（保荐机构）中国建银投资证

券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划入公司在中国民生银行天津海河支行开设的银行存款账户内， 账号

为

２１０６０１４２１０００５６４６

， 另扣除律师费、 审计费、 信息披露及路演推介费用和其他发行费用合计

５

，

０７９

，

８３１．６０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８６５

，

９２０

，

１６８．４０

元。 上述募集资金业经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

司审验，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出具中瑞岳华验资［

２０１０

］第

２９３

号《验资报告》。

二、招股说明书中对募集资金投向的承诺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３

日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公开发行股票

５

，

２００

万股，本次发行股

票募集资金将主要用于《高档轿车覆盖件模具数字化制造项目》的投资。

招股说明书披露，本次募集资金项目投资总额约为

２９９

，

５００

，

０００

元，用于高档轿车覆盖件模具数字

化制造项目。

根据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如果本次发行上市成功，公司计划将募集资金全部用于“高档轿车覆盖件模

具数字化制造项目”，项目达产后年产数字化高档轿车覆盖件模具

１０００

标准套。如果募集资金不足，公司

将利用自有资金或银行贷款解决；募集资金若有剩余，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三、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为使公司的募投项目顺利进行，公司已先行通过自筹资金进行筹集资金投入项目。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公司高档轿车覆盖件模具数字化制造项目共投入资金

５６

，

４５１

，

６６７．５４

元，其中

２２６

，

０００．００

元为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支付；

５６

，

２２５

，

６６７．５４

元为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额，具体

明细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土建及设备

支出

购置土地使用权成本

支出

流动资金支

出

小计

１

高档轿车覆盖件模

具数字化制造项目

４２

，

３８４

，

４２２．５０ １３

，

８４１

，

２４５．０４ ０．００ ５６

，

２２５

，

６６７．５４

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０

日

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独立董事意见

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６

日

召开，审议通过《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作为公司的独

立董事，我们对相关会议资料，进行了认真阅读，基于我们的独立判断，并经讨论后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本次将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内容及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

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将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

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公司预先以自筹资金投入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行为符合维护公司发展利益的需要，符合全体股东利益。

同意公司用募集资金

５６

，

２２５

，

６６７．５４

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独立董事：

邢国友

签 字：

刘志远

签 字：

卞宜民

签 字：

于瑞峰

签 字：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６

日

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的核查意见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

关规定，作为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或“天汽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人中

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投证券”或“保荐人”）对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

项目的自筹资金情况进行了认真、审慎的核查。 核查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保荐人进行的核查工作

中投证券保荐代表人通过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人员交谈，查询了募集资金专户，查阅

了本次募集资金置换的信息披露文件、董事会和监事会关于本次募集资金置换的议案文件，对其募集资

金使用的合理性、必要性、有效性进行了核查。

二、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５３６

号文批准，天汽模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

Ａ

）股

５

，

２００

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

１７．５０

元，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９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扣除

各项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８６５

，

９２０

，

１６８．４０

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经中瑞岳华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公司审验，并出具了中瑞岳华验字［

２０１０

］

２９３

号《验资报告》。

根据《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披露，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将用于《高档轿车覆盖件模具数字化

制造项目》，项目投资总额约为

２９９

，

５００

，

０００

元，具体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项目名称 产 能 总投资 项目核准单位 项目备案和核准情况

高档轿车覆盖件模

具数字化制造项目

１

，

０００

标准套

２９

，

９５０

万元 天津市发改委 津发改许可

［

２０１０

］

１８

号

三、以自筹资金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为了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进行，公司已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中瑞岳华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事项进行了专项审核，并出具

了中瑞岳华专审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０１６

号《关于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鉴证报告》。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实际已投入的具体情况

如下：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土建及设备

支出

购置土地使用权 成本支出 小计

高档轿车覆盖件模具数字

化制造项目

４２

，

３８４

，

４２２．５０ １３

，

８４１

，

２４５．０４ ５６

，

２２５

，

６６７．５４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６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５６

，

２２５

，

６６７．５４

元置换已预先投入的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同等金额的自筹资金。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６

日发表同意意见。

四、保荐人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

使用效率。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已经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进行专

项审计，并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专项意见，募集资金的使用符合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及保荐代表人认为上述募集资金使用行为已经过必要的审批程序，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对

公司实施该事项无异议。

保荐代表人：

乔军文 周扣山

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６

日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ＪＩＬＩＮ ＪＩＡＮ ＹＩＳＨＥＮＧ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ＣＯ．

，

ＬＴＤ．

（吉林省集安市文化东路

１７－２０

号）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

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益盛药

业”、“公司”、“本公司”或“发行人”）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诺上市

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

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证券交易所、 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

项的意见，均不表明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本公司已承诺将在本公司股票上市后三个月内按照 《中

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特别规定》的要求修改公司章程，在章程

中载明“（

１

）股票被终止上市后，公司股票进入代办股份转让

系统继续交易；（

２

）不对公司章程中的前款规定作任何修改。 ”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 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

有关内容， 请投资者查阅刊载于巨潮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的本公司招股说明书全文。

本次发行前，本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

承诺如下：

本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张益胜承诺： 自发行人股

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

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公开发行前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也不

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承诺期限届满后，上述股份可以上

市流通和转让。

本公司其他股东王玉胜、尚书媛、刘建明、王斌、李国君、

薛晓民、尹笠佥、曲波、李方荣、李铁军、李玉凤、杨力、张祖英、

白志强均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

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

该部分股份； 承诺期限届满后， 上述股份可以上市流通和转

让。

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张益胜、薛晓民、李

铁军、杨力、白志强、李国君、张祖英、尹笠佥、曲波、李方荣、刘

建明承诺：在上述锁定期满后，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公司的股

份不超过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

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公司股票发行上市审批情况

本上市公告书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和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等国家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并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公告书内

容与格式指引（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修订）》而编制，旨在向投资者提供

有关益盛药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

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２９４

号文核准，公司确定本次公开发行

２

，

７６０

万

股人民币普通股。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以

下简称“网下配售”）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其中，网下配售

５５２

万股，网

上发行

２

，

２０８

万股，发行价格为

３９．９０

元

／

股。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

２０１１

］

８５

号文《关于吉林省集

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的通知》同

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股票简称“益盛药业”，股票代码“

００２５６６

”；其中本次公开发行

中网上定价发行的

２

，

２０８

万股股票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８

日起

上市交易。

二、公司股票上市概况

１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２

、上市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８

日

３

、股票简称：益盛药业

４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５６６

５

、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１１

，

０３１．７２

万股

６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

２

，

７６０

万股

７

、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

根据《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公司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

的股份， 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

得转让。

８

、发行前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

请参见本上市公告书“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的相关

内容。

９

、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锁定安排：本次发行中网下配售

对象获配的

５５２

万股股份的锁定期为三个月， 锁定期自本次

网上发行部分的股份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

计算。

１０

、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份：本次公开

发行中网上发行的

２

，

２０８

万股股份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１１

、公司股份可上市交易日期：

项目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占发行后总股本

的比例

可上市交易日期

（

非交易日顺延

）

首次公开

发行前已

发行股份

张益胜

４２

，

８９２

，

５２４ ３８．８８％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８

日

王玉胜

８

，

３６２

，

７１０ ７．５８％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８

日

尚书媛

８

，

１３４

，

４２５ ７．３７％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８

日

刘建明

８

，

１３１

，

１０１ ７．３７％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８

日

王 斌

７

，

１９６

，

３９６ ６．５２％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８

日

李国君

１

，

４９８

，

４７３ １．３６％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８

日

薛晓民

１

，

３１５

，

２０４ １．１９％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８

日

尹笠佥

１

，

２８２

，

１１７ １．１６％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８

日

曲 波

１

，

２４０

，

７５８ １．１２％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８

日

李方荣

１

，

２４０

，

７５８ １．１２％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８

日

李铁军

９４２

，

９７６ ０．８５％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８

日

李玉凤

２１５

，

０６４ ０．１９％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８

日

杨 力

９９

，

２６０ ０．０９％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８

日

张祖英

８２

，

７１７ ０．０７％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８

日

白志强

８２

，

７１７ ０．０７％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８

日

小 计

８２

，

７１７

，

２００ ７４．９８％ －－

首次公开

发行股份

网下配售的股份

５

，

５２０

，

０００ ５．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８

日

网上发行的股份

２２

，

０８０

，

０００ ２０．０２％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８

日

小 计

２７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０２％ －－

合计

１１０

，

３１７

，

２００ １００．００％ －－

１２

、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

１３

、上市保荐机构：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第三节 发行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公司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ＪＩＬＩＮ ＪＩＡＮ ＹＩＳＨＥＮＧ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ＣＯ．

，

ＬＴＤ．

注册资本

８

，

２７１．７２

万元

（

本次发行前

）

１１

，

０３１．７２

万元

（

本次发行后

）

法定代表人 张益胜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７

年

６

月

１１

日

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的日期

：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住 所 吉林省集安市文化东路

１７－２０

号

经营范围

经营本公司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

（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

止出口的商品除外

），

经营本企业生产

、

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

，

机械设

备

，

仪器仪表

、

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

（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

止进口的商品除外

）；

经营本企业进料加工和

“

三来一补

”

业务

；

小容量

注射剂

、

片剂

、

颗粒剂

、

硬胶囊剂

、

合剂

、

滴眼剂

、

搽剂

、

酒剂

、

糖浆剂

、

乳

剂

、

原料药

；

普通货运

，

中药材种植

；

有机肥生产及销售

。

主营业务 中成药的研发

、

生产与销售

。

所属行业

“

Ｃ８１

医药制造业

”

之

“

Ｃ８１１０

中药材及中成药加工业

”

邮政编码

１３４２００

电 话

０４３５－６２３６００９

传 真

０４３５－６２３６００９

电子信箱

ｙｉｓｈｅｎｇ＠ｙｉｓｈｅｎｇ－ｐｈａｒｍ．ｃｏｍ

董事会秘书 李铁军

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持有公司股票的

情况

序号 姓名 本公司职务 任职期间

直接持股

（

万股

）

１

张益胜 董事长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４

，

２８９．２５

２

薛晓民 副董事长

、

总经理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３１．５２

３

李铁军 董事

、

董事会秘书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９４．３０

４

杨 力 董事

、

总经理助理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９．９３

５

卫 巍 董事

、

生产部部长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

６

白志强 董事

、

计算机中心主任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８．２７

７

赵连华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

８

史大卓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

９

刘 权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

１０

李国君 监事会主席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４９．８５

１１

张祖英 监事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８．２７

１２

张 锦 监事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

１３

尹笠佥 副总经理兼研发总监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２８．２１

１４

曲 波 副总经理兼营销总监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２４．０８

１５

李方荣 副总经理兼生产总监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２４．０８

１６

肖波华 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

１７

刘建明 总工程师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８１３．１１

１８

周永平 副总经理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

三、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情况

（一）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公司自然人股东张益胜先生， 持有公司股份

４２

，

８９２

，

５２４

股，占本公司发行前总股本的

５１．８５％

，占本公司发行后总股本

的

３８．８８％

， 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其基本情况如

下：

张益胜，男，中国国籍，未拥有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２２０５２２１９５６０６０６＊＊＊＊

， 住所为吉林省集安市团结街沿江

委

４

组，现任公司董事长。

（二）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 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张益胜先生除投资并持有本公司及其子公司股份外， 未持

有其他任何公司的股权。

四、公司前十名股东持有公司发行后股份情况

公司本次发行后上市前的股东总数为

３９

，

１５３

户，其中前

１０

名股东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况如下所示：

序号 股 东 名 称 持股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

）

１

张益胜

４２

，

８９２

，

５２４ ３８．８８

２

王玉胜

８

，

３６２

，

７１０ ７．５８

３

尚书媛

８

，

１３４

，

４２５ ７．３７

４

刘建明

８

，

１３１

，

１０１ ７．３７

５

王 斌

７

，

１９６

，

３９６ ６．５２

６

李国君

１

，

４９８

，

４７３ １．３６

７

薛晓民

１

，

３１５

，

２０４ １．１９

８

尹笠佥

１

，

２８２

，

１１７ １．１６

９

曲 波

１

，

２４０

，

７５８ １．１２

１０

李方荣

１

，

２４０

，

７５８ １．１２

合 计

８１

，

２９４

，

４６６ ７３．６７％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２

，

７６０

万股。 其中，网下配售

５５２

万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２０％

；网上发行

２

，

２０８

万股，占本次发

行总量的

８０％

。

二、发行价格及发行市盈率

本次发行价格为

３９．９０

元

／

股。

本次发行市盈率如下：

（

１

）

３９．５０

倍 （每股收益按照经会计师事务所遵照中国会

计准则审核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

２０１０

年净利润

除以本次发行前的总股数计算）；

（

２

）

５２．５０

倍 （每股收益按照经会计师事务所遵照中国会

计准则审核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

２０１０

年净利润

除以本次发行后的总股数计算， 发行后总股数按本次发行

２

，

７６０

万股计算）。

三、发行方式及认购情况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配售与网上发行相结合的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中通过网下配售向配售对象配售的股票为

５５２

万

股，有效申购数量为

４

，

５５４

万股，有效申购获得配售的中签率

为

１２．１２％

，认购倍数为

８．２５

倍。本次发行网上定价发行

２

，

２０８

万股，中签率为

１．３７６８２６４１５１％

，超额认购倍数为

７３

倍。

四、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１

，

１０１

，

２４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募集资

金净额为

１

，

０３９

，

２２１

，

１７２．２１

元。 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

任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４

日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

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利安达验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０４０

号

《验资报告》。

五、发行费用总额及项目、每股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费用明细及总额情况如下：

序号 项 目 金额

（

元

）

１

承销及保荐费用

５５

，

０６２

，

０００．００

２

注册会计师费用

１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

律师费用

１

，

７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

信息披露费用

２

，

６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５

招股说明书印刷费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

上市初费和印花税

、

登记托管费

６６４

，

４２７．７９

７

网上网下验资费用

４２

，

４００．００

合 计

６２

，

０１８

，

８２７．７９

每股发行费用为

２．２５

元（每股发行费用

＝

发行费用总额

／

本

次发行股数）。

六、募集资金净额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

１０３

，

９２２．１２

万元。

七、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本次发行后每股净资产为

１２．６７

元 （按照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与本次发行筹资净

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八、发行后每股收益

本次发行后每股收益为

０．７６

元（每股收益按

２０１０

年度经

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第五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本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承诺，将严格按照中小企

业板的有关规则， 在上市后三个月内完善公司章程等规章制

度。

二、本公司自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

日刊登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

股意向书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 没有发生如下可能对公司

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

（一）主要业务发展目标的进展；

（二）所处行业或市场的重大变化；

（三）原材料采购价格和产品销售价格的重大变化；

（四）重大关联交易事项，包括发行人资金是否被关联方

非经营性占用等；

（五）重大投资；

（六）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七）发行人住所的变更；

（八）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的变化；

（九）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十）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十一）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重大变化；

（十二）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六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机构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岳献春

住所：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２８

号民生金融中心

Ａ

座

１６－１８

层

保荐代表人：高立金 任滨

电话：

０１０－８５１２７８６１

、

０５３１－８２５９６８９２

传真：

０１０－８５１２７８８８

二、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

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了《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

于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保荐书》，民生

证券的推荐意见如下：

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认为， 发行人申请其

Ａ

股股票上

市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等国家法

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发行人

Ａ

股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的条件。 本保荐机构同意推荐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

Ａ

股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并承担相关保荐

责任。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3

月

16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7

2011

年

3

月

17

日 星期四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２８

号民生金融中心

Ａ

座

１６－１８

层）

二零一一年三月


